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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导立法的组织演变

赵一单

　　内容提要：党领导立法的组织问题涉及领导的组织载体，党领导立法与“党管政法”
的组织关系两个层面。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体制下，党中央和具体立法工作部门之间

的层级不断缩减，立法工作被纳入“大政法”范畴之中。在全国人大成立初期，中央政法

小组逐渐成为党领导立法的组织载体，立法工作与政法工作之间延续了工作协调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于立法工作的领导逐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为主要管道，围绕人大

进行了组织调整，同时在立法和政法之间实现分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通过加强立法

机关党组建设和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实现了党领导立法的组织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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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党
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１〕 党对全面依法治

国的领导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必须坚持实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六个“必须坚持”，其中第一个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在党对全面依法治国以及人大工作的领导中，党领导立法都是重要的一环。对此

学界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从宏观层面对党领导立法进行综合分析

者，〔２〕也有从思想内涵、〔３〕领导方式、〔４〕域外比较〔５〕等角度切入的专题性研究。相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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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习近平：《以科学理论指导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载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第２页。
例如秦前红：《依规治党视野下党领导立法工作的逻辑与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５－１３
页；刘松山：《党领导立法工作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３－１１页。
参见胡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领导立法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人大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第４－６页。
参见秦前红：《执政党领导立法的方式和途径》，《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２１７－２２４页；汪习根、宋丁博
男：《论党领导立法的实现方式》，《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７７－８７页。
参见江辉：《政党在立法程序启动中的作用》，《地方立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１１０－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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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从历史维度展开的研究仍较为稀少，相关研究也往往偏重宏大叙事，〔６〕对中观和微观

层面的细节梳理有所不足，这导致有关党领导立法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欠缺有“历史感”

的支撑。对于历史的梳理并不只是在故纸堆中展开考据，党领导立法的当下实践并非在

某一个静止的时间点凭空生成。如果缺乏对相关历史的把握，也就很难真正理解坚持党

领导立法的重要意义。

党领导立法包括党中央领导和有立法权的地方的党委领导两个层面。本文聚焦在党

中央的层面，集中关注党领导立法的组织史生成与演变，尝试回答两个彼此相关的问题：

第一，党中央具体通过什么组织载体对国家立法工作进行领导？第二，立法工作与政法工

作同属法治建设的组成部分，“党管政法”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原则。如此，党领导立法

与党管政法在组织层面的关系为何？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本文各个时间段梳理的基本

框架。

一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体制下的组织演变

（一）从层级报告到直接领导的组织载体

根据《共同纲领》规定，在全国人大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

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进一

步明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制定并解释国家的法律”之职权。而承担国家立法具

体工作的部门，是政务院下设的法制委员会。

政务院法制委员会的前身可以追溯至１９４６年６月中央书记处批准设立的中央法律
研究委员会。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书记处将其改组为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定
位是在书记处领导下，协助中央研究与处理有关全国立法和司法问题之工作机关。〔７〕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王明为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
此前的中央法律委员会被取消，相应的任务移交给法制委员会。

在这一过程中，承担国家立法具体工作的部门与中央之间的层级逐渐拉大。１９４６年
设立的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虽然带有“研究”之名，但在毛泽东的考虑中，是将其定位为

“中央新设领导工作的一个部门”。〔８〕 到１９４８年改组后的中央法律委员会，已经明确成
为中央书记处领导之下的工作机关。而１９４９年后的法制委员会，在层级上仅为政务院下
设的一个部门。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１８条的规定，政务院一共下设三十个部级单位。为
了便于政务院对这些部级单位的领导，在政务院与这些单位之间，又设立了政治法律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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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彭君：《新中国成立７０年党领导立法的历史变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第２２－２９页。
参见《中央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十七册，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６３页。实践中，中央法律委员会主要进行的是立法方面的工作。参见张希坡：《解放
战争时期“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变迁及其工作成就》，《法学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参见毛泽东：《致张曙时》，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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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四个委员会协助办理各项事务。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便接受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指

导。为了加强党的领导，１９５０年１月９日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成立。周恩来指出，“政务
院党组有三层组织，即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和各部党组小组。”〔９〕如此

一来，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与中共中央之间，在党内关系上就隔着多个层级，与先前的中央

法律委员会相比，存在显著不同。

层级过多难免会影响到党领导立法的效率，中央对此自然会有所关注。１９５０年８月
７日，毛泽东阅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于当日报送他和中共中央的全国进出口会议情况
摘报，批示指出：“政务院所属各部每次召集会议决定政策方针，都应如中财委所属某些

部门一样，做出总结性报告，呈报我及中央书记处看过……过去有些部门这样做了，有些

部门尚未这样做，请周通知所属一律照办。”〔１０〕９月１３日，毛泽东就检查督促政府各部门
向中央报告工作问题，致信周恩来指出：“政法系统各部门，除李维汉管的民族事务委员

会与中央有接触外，其余各部门，一年之久，干了些什么事，推行的是些什么方针政策，谁

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请查询。”〔１１〕

９月１７日，政治法律委员会分党组召开第七次干事会，根据毛泽东的来信对自身工
作进行了检查。彭真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过去以为负担政府部门的工作报告政务院，党

内由分党组报告政务院党组就够了，不知道党组是保证党的政策的实行，决定政策是党的

中央。”〔１２〕这次会议决定：今后凡有关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均应及时专题呈报毛主席、党中

央和党组，并尽可能向主席和中央各负责同志作口头报告。〔１３〕

中央也从自身角度作出了若干调整和改革。一方面，针对一些极其重要的立法，中央

直接设立起草机构并加以领导。例如，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当
年内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宪法。为此，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主席的选举法起草

委员会。选举法的起草，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宪法的起草，更是由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

组亲自参与。

另一方面，中央开始采取措施逐步缩减与法制委员会之间的层级。１９５１年初，中央
规定政治法律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今后须采取双线报告的工作模式，即在向政务院党组

干事会报告工作的同时，还要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１４〕 随后，受“新税制事件”的影响，更

大范围的改革展开。根据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存在分散主义的意见，周恩来于１９５３年２
月１９日主持召开座谈会。会后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并于３月１０日由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草案）》。《决定》除了强调应加强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外，还明确提出“今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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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毛泽东：《关于检查督促政府各部门向中央报告工作的批语》，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１３页。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１９０２ １９９７）》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５页。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１９０２ １９９７）》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５页。
参见廉晓红：《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２０１９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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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

干事会〔１５〕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１６〕至于包括政治法律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在内

的政务院各委党组组织，则被暂时保留下来，直接受中央领导。

在此基础之上，彭真开始考虑进一步完善党领导立法的组织机制。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２０
日，彭真以法制委员会党组小组名义起草《关于彻底整顿和充实中央法制委员会向毛泽

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建议中央重新建立法律委员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指导

国家的立法工作。〔１７〕 虽然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实现，但经过这一系列实践磨合和顶层设

计，中央与包括法制委员会在内的各部门之间的层级得到缩减，党领导立法的组织渠道更

加通畅。

（二）“大政法”体制下的立法与政法的关系

前述彭真报告中提及“重新建立”字样，所设想的自然是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４９年１０
月期间的中央法律委员会。但中央的考虑有所不同，早在１９５２年，毛泽东提出加强党中
央办事机构。刘少奇指示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起草

《关于加强中央办事机构的初步意见》，并亲自加写了一句“政法工作部由彭真任部

长”。〔１８〕 这一意见虽然没有立即得以实现，但是１９５６年设立的中央法律委员会延续了其
中的思路。该委员会与彭真报告中所建议者同名，但性质已有较大差别，是一个专门协调

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政法部门工作的机构，实质上是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源始。不过，

顶层设计的这一变动，并非与立法工作无涉。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１８条的规定，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内务部、公
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受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周恩

来的委托，指导与联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人民监察委员会。”〔１９〕承担立法

工作的法制委员会位列这些政法部门之中，似乎显得有些突兀。但这种“突兀感”的背

后，其实隐含了一种将“政法”等同于“诉讼”的当代视角。〔２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初，“政法”所囊括的范围要比这大得多。董必武在１９５１年的政法系统干部大会上讲话
指出，“政法工作有没有方向呢？我们说有，就是直接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土

改运动、镇反运动都是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的运动，都在报上大登而特登过，这些工作都

是人民政府政法工作的具体表现”。〔２１〕 黄文艺教授将之概括为专政逻辑下的政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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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８月，原先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

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９页。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１９０２ １９９７）》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０７－４０８页。
参见刘少奇：《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问题》，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３３页。
《董必武年谱》编纂组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４８页。
１９８０年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之后，通过成员单位的不断调整，其事权范围已经集中于诉讼。参见刘忠：《政法委
的构成与运作》，《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２５页。
董必武：《目前政法工作的重点和政法部门工作人员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载《董必武法学文集》编辑组编《董必

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９－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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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２２〕 在此种逻辑之下，法制委员会承担着为人民民主专政提供“法律武器”的重任，被

纳入政法机构序列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为直接和现实的考虑是，其他政法部门开展工作

所需的组织法、程序法及其他专门法律，在当时也亟待起草或修改，这些工作同样需要法

制委员会的参与。

另一方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心任务也意味着当时的立法需求相对比较集

中。考察这一时期的立法情况，主要涉及的都是政权机关组织、诉讼程序、惩治反革命等

事项，较少出现经济领域的立法。因此，由法制委员会一个部门起草或参与起草相关法律

草案，大体是可行的。但是随着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立法需求的形态自然也会

产生巨大的变化。上述因素共同交织在一起，对１９５４年之后党领导立法的实践产生了重
要影响。

二　全国人大成立初期党领导立法的组织演变

（一）组织载体：从国家机关到中央政法小组

１９５４年９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中央人民政府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在新体系之下，前文述及的诸多部

门，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动。

全国人大于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８日设立法案委员会，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即为“拟定法律和
法令的草案”。但是主要承担法律起草工作的，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办事机构。

彭真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从一开始就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要

为立法工作服务”，提出常委会办公厅应当成立法律室和研究室以系统地研究法律，承担

相应工作。〔２３〕 实践中，民法、刑法等重要法律的草案，都是由法律室和研究室负责

起草。〔２４〕

但是中央并未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党组，直到１９５６年１月才设立了常委会
机关党组。现有研究中不乏将机关党组视为党领导人大工作的重要组织载体者，但这可

能存在一定偏差。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考虑来看，彭真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３０日致马明
方、安子文并核转周恩来的信中提出，“人大常委会机关原不拟建立党组。现在同志们感

到在党内联系方面，特别是在参加党内会议、阅读党的文件等方面，仍有成立的必要。”〔２５〕

其中并未着重提到党领导立法。综合来看，这一时期党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

领导，也未过多地倚重党组机制。

为何中央没有在常委会设立党组，现有材料给出的说明是：彭真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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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文艺：《中国政法体制的规范性原理》，《法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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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１９４９ １９９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９５页。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１９０２－１９９７）》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４－９５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可以由他请示中央。〔２６〕 本文认为，另

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是，这一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议事程序还不够完善。以会期制度

为例，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共召开１１０次会议，但总会议时间不过１０８天，平均每次会
议的开会时间不到一天。曾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陈寒枫先生曾言，这一时期的

审议工作，实际上更多是形式性的。〔２７〕 相应地，整个立法过程的重心就来到了前端的起

草环节。党领导立法的重点，自然也随之前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下设机构虽然也

承担了一定的法律起草工作，但主要的起草活动还是在国务院系统内进行。

在国务院方面，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０日，国务院宣布政治法律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即刻结
束，并以法制委员会的机构做基础组成国务院法制局。〔２８〕 法制局的职责中虽然包括“草

拟法规草案”，〔２９〕但是由于立法需求的变化，它的初期工作重心实际上是整理现行法

规。〔３０〕１９５５年初，法制局向国务院作《关于工作部署和加强法制工作的报告》。其中提
出，“因（原法制委员会）过去主要审拟一些政法工作方面的法规，对各项专门业务法规摸

得很少，特别是对财政、经济、交通和劳动等法规，都很生疏……因此在做法上拟先抓紧整

理现行法规一环。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迅速地初步熟习各项业务法规，从而打下今后审

拟工作的基础。”〔３１〕１９５５年，法制局共对２５０件法规进行了初步整理。及至当年年底，国
务院各部门计划起草和修改的法规数量，已经猛增至５００多件。〔３２〕 从中可以看出，具体
的起草工作分散到了更为熟悉专门业务的国务院各部门。

此时，中央同样没有在国务院层面设立党组。再加上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年期间被暂时保
留下来协助中央分管各部门党组的政治法律委员会等四个委员会的分党组干事会也被撤

销，国务院各部门党组与中央之间没有任何中间层级，形成了扁平化的治理结构。但是具

体到立法工作上，仍需做更为细致的观察。

１９５５年初，法制局进一步向国务院报告提出，“各部门拟起草的法规，大多是根据其
各局、司的业务需要提出的，这些是否都必要起草，有些部门领导上还未讨论，国务院各主

管办公室也尚多未作统一安排。”〔３３〕其中所称的“国务院各主管办公室”，指的是国务院

于１９５４年１１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所设立的八个办公室，依次协助总理分管相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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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材料，在当时国务院的各类公文中，仍习惯以“法规”统称之。

《国务院法制局关于工作部署和加强法制工作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一九五五年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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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所属部门的工作。〔３４〕 法制局针对法规的起草和审查问题提出了多项建议，归纳起来可

以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无论是法规的起草还是审查，都以遵循“国务院各部门———国

务院各主管办公室———国务院”的工作流程为宜；第二，在起草法规之前，宜由各部门领

导或各主管办公室研究确定政策原则和基本内容，如属重大法规应报请国务院或中央确

定。〔３５〕 国务院常务会议在批准了法制局的该报告后，又于当年３月１７日由国务院秘书
厅发布通知，明确各部门起草的法规草案，都应当先送国务院各主管办公室，由各主管办

公室负责审查后再送国务院。〔３６〕

在这一制度设计之下，由国务院各部门具体承担的立法工作，主要仍然受国务院领

导，如属“重大法规”，就会涉及到报请中央确定的问题。这原本也符合前述１９５３年决
定的精神，在其中凡是提及政府部门工作须向中央请示报告之处，均使用了“主要”“重

要”“重大”等修饰词，并明确“至于纯属政府日常业务的工作，应仍按政府系统的办公手

续处理”。〔３７〕

但是随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从１９５７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毛泽东
开始考虑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国务院之间的组织关系，以服务于新的经济建设路线。〔３８〕

１９５８年２月，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关于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
的工作要管起来的指示，和周恩来提出的设立政法、经济、文教科学、农林、外交五个组

的意见。彭真在发言中说，今后国务院各部门要向书记处反映情况。〔３９〕 与１９５３年的
《决定》相比，中央的考虑中已经不再限定为“重大”情况。１９５８年６月，中央决定成立财
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其中的中央政法小组，成为党领导立法的直接组织

载体。

自此，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自身的工作开展，在 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也进入“人大建设曲折发展的九
年”。〔４０〕 再加上国务院法制局于 １９５９年 ６月被撤销，相关业务改由国务院秘书厅管
理。〔４１〕 在随后的一个时期里，党领导立法的实践基本顿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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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与政法的关系：协调需求的延续

这一时期的立法重心虽然从整体上转向了经济立法方面，但是立法与政法在实践中

仍然存在着协调需求。彭真于１９５６年３月出席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时就指出，目前
公检法三机关有的办案畸重畸轻，与尚未制定刑法、民法及诉讼法有关。〔４２〕 这也对该时

期党领导立法的实践形态产生了影响。

１９５６年中央法律委员会设立，由彭真任主任委员，其他委员包括董必武（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罗瑞卿（公安部部长）、张鼎臣（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陈养山（司法部党组

副书记）。〔４３〕 与此前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指导与联系的各部门相比，直观可见的区别

是立法部门不再被列入其中。但是１９５６年７月召开的中央法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仍
然讨论了与政法工作相关的立法问题。〔４４〕 从政法各部门的角度而言，本部门的工作显然

无法静候相关法律制定完成之后再开展，只能采取先行先试的做法。例如，董必武于

１９５５年初指出，“诉讼程序应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在没有制定之前，各级法院自定诉讼
程序是很好的，是对工作负责的”。〔４５〕 在同一个部门的体系之内，尚且存在各自拟定规则

的情况，部门之间的规则不一致也很可能会存在。刘忠教授在分析设立中央法律委员会

的深层背景时指出，随着诉讼职能的碎片化和政法工作的经常化，在中央层面统筹协调各

政法部门的需求开始凸显。〔４６〕 在这一时期，此种需求同样存在于立法机关和政法部门

之间。

从中央法律委员会及后续组织的人员组成上，也可以观察到此种需求的影响。１９５８
年６月中央政法小组成立后，彭真继续担任组长。１０月彭真向中央提出由罗瑞卿担任政
法小组组长，并扩大小组成员，人选由罗瑞卿考虑。〔４７〕１９５９年，武新宇成为政法小组成员
之一。武新宇最初即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３年成为秘书长。１９５４年之后，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主持常委会机关日常工作，并具体主持起

草刑法。武新宇代表立法机关进入中央政法小组，彭真虽然卸任政法小组组长，但仍然担

任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法小组得以协助中央开展领导立法的实践。典型

的例证是，１９６２年５月后，政法小组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此前已经公布试行的刑法草案
（草稿）进行修改，于１９６３年１月报请彭真并中央书记处审查，〔４８〕随后又于同年３月向中
央提交了补充修改报告。〔４９〕 此种制度和实践惯性，延续到了１９７９年之后重新走上正轨
的立法工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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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忠：《“党管政法”思想的组织史生成（１９４９ １９５８）》，《法学家》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第２６－２８页。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１９０２ １９９７）》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４７－３４８页。
参见《中央政法小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草稿）”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载北京政法学院刑法教

研室编印《我国刑法立法资料汇编》，第１５２－１５７页。这份报告中还提到，１９５７年刑法草案提交一届全国人大
第四次会议征求代表意见之前，先经中央法律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进行了审查修改。

参见《中央政法小组关于补充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的报告》，载北京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编

印《我国刑法立法资料汇编》，第１５８－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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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革开放以来的组织演变

（一）组织载体：从“双头负责”到“人大主导”

１９７９年之后，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立法工作也重新走上了正轨。标志性
的事件是，１９７９年２月２３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法制委员会，由复出之后的彭
真担任主任。稍早前另一重要的事件是，１９７７年党的十一大修改党章，恢复了党组制度。
１９７８年５月，中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党组，由叶剑英任党组书记，同时还设立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不过，在一开始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法制委员会党组。

从１９７９年２月底到６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的三个月间，法制委员会在彭真
主持之下修改和起草了七部法律草案。对《彭真年谱》第五卷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梳理可

见，彭真都是直接将相应的法律草案报送中央，〔５０〕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法律草案作

说明，〔５１〕并未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或机关党组。及至当年９月，中央正式决定在法
制委员会设立党组。此后在《婚姻法》《国籍法》等法律起草过程中，也都是由法制委员会

党组直接向中央请示报告。

党领导立法本身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制度化。１９７９年８月４日，彭真起草全国人大常
委会党组关于草拟或修改法律、法规应先将问题和意见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报告。报告

中说：

今后草拟或修改法律、法规、重要条例，应将该法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意见，请示中

共中央原则批准。以后如有原则性的变动，应将理由，连同条文草案，报送中共中央。有

些法律、条例的条文，必须经中共中央批准，有些则只要原则批准。为避免多头负责，应由

主管起草的或负责修订的机关向中共中央报告。

该报告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８月１６日，中央办公厅将该报告印发中央国
家机关各党组、中共中央各部委。〔５２〕 报告中明确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今后的立法均

应向中央请示；第二，中央对立法的领导方式包括批准和原则批准两种。值得注意的是第

三个方面，应由单个机关向中央请示报告，避免多头负责。其背后的考虑是，立法是一项

综合性工作，往往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如果每个部门都直接向中央报告，难免会造成

“众声喧哗”的局面。但是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上述规定只解决了起草部门中的请示报告

主体问题。当某一法律草案并非由人大自行起草之时，起草部门与审议部门之间仍然会

形成“双头”的局面，此时由谁向中央进行请示报告，依旧有待确定。

当然，这并非一个全新的问题，只是在以往的实践中未显现出来。但此时情况已有所

不同。例如，１９７８年经中央批准，由全国妇联会同有关单位形成婚姻法修改小组，对１９５０
年《婚姻法》进行修改。修改草案完成后，由全国妇联党组报经中央原则批准，随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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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１９０２ １９９７）》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１１、１５－１８、２０、
２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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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委员会讨论。讨论过程中，法制委员会拟将“男二十岁，女十八岁”的法定婚龄提高

至“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又以法制委员会党组的名义专门向中央书记处提交《关于法

定婚龄问题的请示报告》，最后书记处同意了这一意见。〔５３〕

后续的若干立法例表明，在起草部门请示报告的基础上，强化人大自身的审议功能和

向中央的报告功能，具有重要作用。八二宪法通过后，中央任命了民族区域自治法起草领

导小组，组长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１９８４年，草案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在讨论过程中，各方围绕着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产生分歧，集中表现为一

些在八二宪法修改过程中已被否定的内容又重新进入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王汉斌（时

任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曾向杨静仁写过请示报告，但未能得到答复。随后

在彭真指示下，王汉斌又向习仲勋（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报告，并于次日代表法制

工作委员会党组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汇报。会议原则同意了该汇报，肯定了法

工委对于法律草案中几个问题的写法。〔５４〕

从中可以看出，人大主导立法对于加强党领导立法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客观

而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实际立法格局，与人大主导立法的规范理念之间仍有落差。据王
汉斌回忆，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前，有些起草部门在常委会会议前一天才送来草案，

并要求该次会议就审议通过，导致常委会很难认真研究法律草案。〔５５〕 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彭真于１９８３年３月５日主持通过一份委员长会议纪要，将以往的“一审制”改为“两审
制”。但是与２０００年《立法法》确立的“三审制”相比，显然仍有差距。至于在起草阶段，
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立法”的局面。

综合来看，这一时期人大作为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发挥的实质作用有所提升，从而

使得“双头负责”的局面成为可能。但是由于人大尚未完全实现对立法的主导，特别是没

有发挥在起草阶段的主导作用，因此“双头负责”尚难以演变成人大统一向中央负责的局

面。这也就可以解释如下的现象：１９９１年２月，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１９９１年意见”），其中规定：

（１）政治方面的法律起草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决定是否将立法指导思想和原
则报中央审定。政治方面的法律交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

组报告中央。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在审议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报中央审定。

（２）中央对法律起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起草的法律，都一
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报中央审批。其他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需报全国人大审议的，

也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统一报中央审批。〔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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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希坡著：《中国婚姻立法史》，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２２９－２３０页；《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
（１９０２ １９９７）》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２－５３页。
参见王汉斌著：《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
第１７２－１７６页。
参见王汉斌著：《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
第２２２页。
这份文件目前尚未公开，此处参考的是蔡定剑著：《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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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无论起草主体是谁，报请中央审批的主体统一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

中央显然是想借此改变以往由起草部门各自报请审批的局面，但实际上，这一规定执行后

不久又恢复了由各部门直接向中央报批法律草案的做法。〔５７〕 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

人大仍不足以完全主导立法，硬性将报请中央审批的主体统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反

而有可能影响党领导立法的实效。为此，加强人大自身的建设也成为保障党领导立法的

重要工作。

自１９９１年意见发布之后，党中央领导立法的组织形态在整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保持了
相对稳定。不过在地方层面，仍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例如省级党委书记开始兼任同级

人大常委会主任。１９９２年，中央在有关省级换届选举的文件中提出，可以提名省级党委
书记作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候选人；１９９８年，中组部要求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尽量安排
党委书记兼任。〔５８〕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就指出，“当前，许多省党委书记兼任

人大常委会主任，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在组织上有了保证。”〔５９〕这一做法在进入２１世纪
之后得到延续和强化，２００２年中央出台规定，各省党委书记除非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
一般应被推荐为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候选人。〔６０〕 地方层面的党领导立法由此得到了

充分保证。

回到中央层面，虽然组织形态暂时没有发生新的变化，但是如何加强党对于立法工作

的领导始终是这一时期领导人高度关注的问题。乔石就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

后，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立法要注意从国家的总体利益出发，不能从某个部门或某个地方

的局部利益出发。〔６１〕 这实际上点出了为何要在我国坚持党领导立法的深层次原因。正

如邵六益博士指出的那样，参与立法的人大代表在构成上是多元的，他们的地方性诉求和

整体性诉求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而党的领导能够弥合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实现人大

代表身份的合众为一，最终确保立法的公意性。〔６２〕 李鹏当选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之后，也旗帜鲜明地指出，“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也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工

作”，“目前党内和社会上有‘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要做好人大工作，必须从理论

和实践上说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６３〕 这一时期的思考，为进入新世纪后党领导立法的

组织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

２００３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产生之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决定将人大
常委中党组织关系不在人大的党员的临时组织关系转到人大，并成立临时党组织，以开展

必要的工作。时任委员长吴邦国指出，这是加强党对人大工作领导的需要。在过去，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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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５０页。
参见邵六益：《党为何要领导立法———以人大立法为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７期，第２８－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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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中党员的组织关系都在各自所属的单位，当人大工作中的重要问题需要在党内先

统一认识时，往往就没有相应的组织途径。而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中，有百分之

七十是共产党员。通过在这些党员中成立临时党的组织，就能够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从

而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６４〕 从深层次来看，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执政，改革和完善党的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常委会委员中设立党的临时组织，正是为了从组织制度上进一

步规范党和人大的关系，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变的客观需要。在２００８年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产生之后，这一做法得到了延续。胡锦涛对此予以高度肯定：“这是加

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施领导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还表

示要推广到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并形成制度。〔６５〕

在这一时期，人大自身建设也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以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为

例，其原本承担了法律案的起草和提案职能。但是，各专门委员会在２０００年之前的立法
活动并不活跃，同时期的有关法律案基本上是由对口的国务院部门起草的。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产生之后，面对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目标任务，中央提出要认

真研究专门委员会是否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起草法律草案上。此后，以财政经济委员会

和环境资源委员会为代表，各专门委员会开始更多地承担本领域的综合性、基础性的重要

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代表人大发挥对于立法工作的主导作用。〔６６〕 党中央在２００５年转
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有关意见，充分肯定了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同时还提出专门委

员会也要主动参与其他国家机关负责起草的法律案。〔６７〕 这也为党的十八大之后围绕专

门委员会进行组织创新奠定了基础。

从整体上来看，改革开放之后各方逐渐形成了“党领导立法”必须通过“人大主导立

法”来实现的共识，以此为核心不断推进党领导立法的组织演变，从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就。例如在党的领导下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党领导立法的方式

进一步多样化等。

（二）立法与政法的关系：形成更明确分工

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立法机关与政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得以进一步明晰化，并最终实

现了两者更明确的分工。１９７８年６月，中央重新设立中央政法小组，“协助中央管理高法
院、高检院、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事情”。〔６８〕 表面上看起来，立法机关并未作为

成员单位参与其中，但中央政法小组在这一时期仍介入了诸多重要立法。例如１９７８年
１０月，中央政法小组召开座谈会，准备此前被搁置的刑法和民法的起草工作，同时也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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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邦国：《建立和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的组织》，载吴邦国著《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上）》，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３２－３４页。
参见吴邦国：《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党员委员的几点要求》，载吴邦国著《吴邦国论人大工作（下）》，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４５页。
参见赵一单：《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立法职能中的双重制约结构》，《财经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６３－６６页。
参见《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

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８９５－８９６页。
刘忠：《政法委的构成与运作》，《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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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着手修订婚姻法。〔６９〕

彭真的认识则有所不同，他在１９７９年３月主持召开法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讲
话指出，“我们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助手。公安、检察、法院是司法机关。中央

政法小组是联系各部门的。我们不要把别人的职权侵犯了。”〔７０〕表明彭真此时已经有较

为清晰的立法与政法分工的想法，但从中央的角度而言，仍然有统筹协调立法机关与政法

部门的需求。１９８０年１月，中央撤销政法小组，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以彭真为书记，委
员中包括了武新宇。此时武新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

长。１９８１年１月，彭真嘱秘书告叶剑英办公室考虑辞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职务，理由
之一即为“立法和司法最好分开”。〔７１〕 但由于当时民事诉讼法尚未制定完成，此后召开的

中央政法委员会会议上仍然讨论了有关民诉法草案的修改问题。〔７２〕

以上情况表明，立法与政法之间的协调需求仍然存在，政法委仍在一定程度上介入相

关领域的立法，此种情况并不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一直到１９８８年之后，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相关负责人才不再作为政法委成员。此时民事诉讼法（试行）已经通过；行政诉讼

法于１９８６年由法工委组织起草，已经进入收尾阶段（１９８９年４月正式通过）。三大诉讼
法自此齐备，与诉讼相关的刑法、民法通则等实体法律也已经制定完成。立法机关与事权

集中在诉讼领域的政法部门之间，不再有较为频繁的协调需求，两者之间更明确的分工得

以实现。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组织创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着眼于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深化对于党领导立法的方式和内容的认识，在党领导

立法的组织层面作出了一系列创新。

首先是进一步加强立法机关的党组建设。党领导立法既要支持和保障人大发挥法定

职能，又要发挥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７３〕 党中央于２０１５年６月印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
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其中第１９条规定：“建立健全党组
向批准其设立的党组织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党组每年至少作１次全面报告……”。实际
上在当年１月份，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已经专门听取了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在内的
有关党组的工作汇报。２０１６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其中再次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其党组织要定期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自

２０１５年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每年年初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工作汇报就成为
一项定期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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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希坡著：《中国婚姻立法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２９－２３０页。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１９０２ １９９７）》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６页。
《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１９０２ １９９７）》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７页。
参见《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１９０２ １９９７）》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６页。
参见王建芹、赵银：《加强与完善党领导立法工作制度的若干思考》，《廉政文化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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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第６条第２款规定：“已设立党组的有
关组织，因行业、系统管理需要等确需在下属单位设立分党组的，由党组报本级党委组织

部门审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工作要点披露，全国人大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均

设立了分党组。如前所述，专门委员会在人大主导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专门委

员会设立分党组，将有利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立法各环节中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进一步强化了立法机关的党组建设。２０１９年，党中央在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
条例》中将这一做法固定下来并推广至地方。

其次是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如前所述，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党领导立
法和党管政法终于在组织层面实现了不同的分工。但是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目标

新任务的提出，各个环节之间的协调需求进一步凸显。为此，党中央在２０１８年３月印发
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习近平总书

记在阐述成立中央依法治国委员会的重大意义时就指出，“当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等方面都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法治领域改革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迫切需要从党中央层

面加强统筹协调。”〔７４〕从官方的新闻报道来看，这一委员会在领导立法工作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例如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４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

《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７５〕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的审议报告进一步披露，“会后，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等单位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书面意见。”〔７６〕这显然就是由于两部组织

法涉及多个单位之间的关系，需要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进行统筹协调和总体推进。

又例如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５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

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２０１９年立法工作计划》。〔７７〕 可以看出，在中
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立之后，它具体承担起了审定立法规划性文件的重要任务。

随着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立法在组织层面的这一系列创新，党领导立法的方式和内容

也不断规范化和制度化，党对于立法工作的认识以及领导立法工作的方式进入了成熟和

发展时期。

五　组织演变和领导机制的关系

组织问题和机制问题密切相关，随着党领导立法的组织演变，相应的领导机制也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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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习近平著《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

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２４页。
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
０８／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１６２８６．ｈｔｍ？ｃｉｄ＝３０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０－２５］。
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８年第６号，第７４６页。
参见《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２／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６８４２２．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１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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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要影响。《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机制”的解释是：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

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党对于立法工作的领导机制可以从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两个维度加以观察。

从自上而下的维度来看，党领导立法的工作机制主要包括：对宪法的制定、修改和解

释进行领导，提出立法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战略，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

度立法计划等。这里的领导显然不是包办，更不是直接代替。但是这一基本经验的得出，

还是经历了一个曲折沉浮的历史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对于如何领导人

民制定新的法律，是有比较准确的认识的。董必武在１９５１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党中
央从来没有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下过命令。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命令都是党的创

意，许多重要的文稿都是先由党拟定初稿（不经过党的准备、考虑，是没有的），然后经过

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它的常委会讨论，再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或政务院讨论通过。”〔７８〕

但是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起，党领导立法进入了一个曲折的发展阶段。
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于此前一个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彭真在

１９８４年３月召开的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在战争时期……应该也
只能是党说了算。在整个革命队伍（包括军队）里，党的政策也就是‘法’。”“建国以后情

况就有所不同了。……党的政策要经过国家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政策……凡是关系国家

和人民的大事，光是党内作出决定也不行，还要同人民商量，要通过国家的形式。”〔７９〕经过

这一思想转变，党领导立法的工作机制重新回到了正轨上。特别是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

党领导立法必须通过人大主导立法来实现。在此后的立法实践中，这一点得到了格外的

关注。例如，在１９９３年修改宪法时，原本循惯例已经由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
宪建议，再由后者向全国人大正式提案。但是在大会审议过程中，部分民主党派提出增加

规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党中央经研究后形成了补充建议，并按照宪法规

定的修宪程序，以“北京市等３２个代表团２３８３名代表”的名义将补充建议提请大会审议。
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党对于修宪的领导，也体现了党对于领导方式的格外慎重。〔８０〕

从自下而上的维度来看，党领导立法的工作机制主要体现为重大立法事项的请示报

告制度。回顾前文梳理的组织史演变，如何确保请示报告制度能够落到实处，始终是组织

调整的重点。不过不同阶段在侧重上仍有所区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体制之下，党

中央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减少自身与直接承担立法工作的具体部门之间的层级，从而提高

请示报告的效率。在后续的全国人大体制之下，这一关注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

但是由党中央直接与具体工作部门对接，可能会产生信息过载的新问题。如果有关事项

无论巨细都要报请党中央研究讨论，难免会给中央带来过大的工作负担，同时也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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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载《董必武法学文集》编辑组编《董必武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版，第１１０页。
彭真：《不仅要靠党的政策，而且要依法办事》，载《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９３页。
参见秦前红：《依规治党视野下党领导立法工作的逻辑与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９－
１０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总揽全局”的定位不甚相符。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设立之

后，虽然为了提升立法效率，初期仍然由法制委员会党组（包括后来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党

组）直接向中央请示报告，但是彭真于１９７９年８月起草的报告中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多头
负责的问题，到了１９９１年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里，向
中央请示报告的主体就被统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在现有的工作机制上，一般也是

由法工委先请示常委会党组，再由后者向党中央请示报告。〔８１〕

根据有关方面披露的数据，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党的十八大召开的２２年间，以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名义向中央报送宪法修改有关问题的请示３件，法律案有关问题的
请示３２件，平均每年１．６件。〔８２〕 与同时期的立法数量相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数量显然
是有所控制的。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请示报告的数量有所增加，平均每年大约８件。〔８３〕

这一方面表明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在十八大后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也仍然意味着并非

所有的法律案都要报请中央研究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军委主席负责制时曾经指

出，“请示报告不是看报了多少，关键看反映的是不是重大问题、是不是真实情况。”〔８４〕这

一道理同样适用于立法工作中的请示报告制度。

结 语

通过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立法的组织史，可以得出以下发现：

第一，坚持党领导立法是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党领导立法工作的直接

体现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这也构成了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前提。立法工

作既有高度的专业性，也有鲜明的政治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

制定什么样的法律，这首先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一些西方法学理论看来，包括法律秩序

在内的社会秩序都应当是通过自发演化的方式逐步形成的。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与这一

观点背后预设的社会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始终都有明确的国家中

心任务和重点工作，这就需要党作为领导核心，主动领导立法机关进行相应的法律体系建

设和完善工作，从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８５〕 当前，立法工作更

要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法治建设的呼声期盼，紧扣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法律需求实际。

第二，党领导立法的具体方式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党领导立法的组织实

践始终深嵌在党政关系的整体格局之中，随着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于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

的认识，党政之间的职责关系得到进一步理顺和优化，党领导立法的具体方式也得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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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０页。
参见焦洪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鲜明特质》，《光明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第１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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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和发展。２０１６年２月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意见》，在１９９１年意见
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党

组、国务院党组、有立法权的地方党委以及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等主体在不同立法事

项中的具体任务和方法；同时强调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须是组织行为和集体行为，“党

领导立法工作要坚持民主决策集体领导。”“要遵循党内重大决策程序规定，集体研究决

定立法中的重大问题。”〔８６〕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

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在当下对于党领导立法的

理解，显然应当放在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整体框架中进行。

第三，党领导立法和人大主导立法是相辅相成的。在党领导立法的组织史演变中，人

大自身的组织建设始终是重要的一环。２００５年５月，党中央转发了《中共全国人大常委
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

强调要“切实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建设，使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委会更好地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２０１４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提出
“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的同时，也强调

要“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

的主导作用”。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先锋

队，自然也需要确保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来行

使立法权。

第四，党领导立法的组织形态与法治建设的具体协调需求密切相关。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初，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由此形成了“大政法”的

工作体制，立法工作也被纳入其中。及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立法机关与政法部门之
间工作协调需求发生变化，党领导立法的组织载体不再与其他组织形成交叉。而如前所

述，新组建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体现出中央对于协调各方面工作的新认识。对

此，应当放在立法和改革的关系范畴中加以理解。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种不

确定因素和风险性因素会越来越多，也就更需要党中央从全局高度出发，统筹协调各方面

的力量，将法治建设贯穿于各方面的建设之中。

第五，党领导立法本身实现了规范化和制度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央并没有就党领

导立法出台专门的文件。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参考有关党的领导的整体性要求，

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１９７９年由彭真起草并由中办印发的请示报告，可以视为第一份
与党领导立法直接相关的党内文件。随后党中央分别于１９９１年和２０１６年印发了有关党
领导立法的中央文件，作出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于２０１７年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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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这份文件目前并未公开，此处的介绍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刘松山：《党领导立法工作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要

问题》，《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４页；封丽霞：《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中国法律评
论》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３１页；济南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室：《关于加强党领导立法工作的实践和思考》，中国人
大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ｚｇｒｄｗ／ｎｐｃ／ｌｆｚｔ／ｒｌｙｗ／２０１６－０９／１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９７６１４．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１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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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就党领导宪法解释工作的原则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８７〕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完善党领导人大工作的制度。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

总结上述三份文件施行以来的经验，结合有关党内法规的规定，制定一部规范党领导立法

的专门党内法规。〔８８〕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０年度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法律
保留视野下的法院管辖规则改革研究”（２０ＳＦＢ３００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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